
扶助律師違規態樣 相關法規 說明 法律扶助基金會處分結果

未實質辦理，且未取得受扶助人

同意，逕自篆刻受扶助人印章及

用印

律師法第43條第2項、律師倫理規範第8條、律

師倫理規範第27條第2項、法扶法第26條第1

項、扶律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、第7點第1項及

第3項

扶助律師無正當理由未實質辦理扶助事件，影響受扶助人權益；且未取得受扶助人同意，逕自

篆刻受扶助人印章，並用印於本會扶助律師接案通知書暨案件辦理情形回報單，致本會誤認扶

助律師已實質辦理扶助事件而給付預付酬金。

解除擔任法律扶助工作/移送律懲會

未實質辦理或延宕辦理
律師法第43條第2項、律倫規範第27條第2項、

法扶法第26條第1項
扶助律師無正當理由未實質辦理或延宕辦理扶助事件，影響受扶助人權益。

停止派案1年至3年/解除擔任法律扶助工

作/移送律懲會

遲誤上訴

律師法第43條第2項、律倫規範第27條第2項、

法扶法第26條第1項、扶律應行注意事項第4

點、第16點第1項

【例一】扶助律師辦理扶助事件，僅針對受扶助人之上訴理由狀口頭提供意見，未另行提出上

訴理由狀。

【例二】扶助律師承諾協助受扶助人聲明上訴，卻未於法定期間內為聲明上訴。

【例三】扶助律師承辦扶助事件，未提出或延宕遞送上訴理由狀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開案例，均因律師之疏失致法院以上訴不合法駁回，影響受扶助人之審級利益。

停止派案1年6個月至3年/解除擔任法律扶

助工作/移送律懲會

未注意時效規定或法定期間

律師法第43條第2項、律倫規範第27條第2項、

法扶法第26條第1項、扶律應行注意事項第4

點、第16點第1項

【例一】扶助律師辦理扶助事件，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分配表異議之訴之起訴證明予執行法院

，致案件依法視為受扶助人撤回異議聲明，致本案訴訟遭駁回確定。

【例二】扶助律師辦理扶助事件，未於法定期間內向法院聲請續行訴訟，致案件依法視為受扶

助人撤回起訴，嗣再行起訴時，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。

【例三】扶助律師辦理扶助事件，未於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屆滿前為起訴或其他中斷時效之行

為，致案件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。

停止派案1年6個月至2年/移送律懲會

收受額外報酬或不正利益

律倫規範第23條、法扶法第26條第3項、扶律

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、第37點、第31點第1項第

8款、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第6條

【例一】扶助律師就同一扶助事件先接受受扶助人自費委任，後接受分會派案時，未即時向分

會回報及退款予受扶助人。

【例二】扶助律師將法院轉介分會指派之強制辯護案件，轉為自身接案，並於受扶助人尚未撤

回法律扶助前即收取委任報酬，且向分會回報時亦隱匿受扶助人另行自費委任之律師即為扶助

律師之事實。

停止派案1年6個月至3年/移送律懲會

利用辦理扶助事件機會，代受扶

助人出具與事實不符之申請文件

，用以向勞動局申請補助

律師法第2條、第39條、第43條第2項、法扶法

第26條第1項、律倫規範第2條、第3條、第5

條、第13條、第15條第2項、第27條第2項

扶助律師明知承辦之案件為本會扶助，卻代受扶助人出具與事實不符之切結書及律師費用收據

，向勞動局申請補助。
解除擔任法律扶助工作/移送律懲會

利用本會知名度及公益色彩，以

不當方式招攬業務

律師法第40條第1項、律倫規範第6條、第12條

第1款及第4款、第13條、第18條、律師推展業

務規範第4條第1、2、3、8款、第6條第2項、

法扶法第2條第2項、第26條第1項、第65條

扶助律師利用本會知名度及公益色彩、民眾資訊之落差，成立與本會相近似名稱之「協會」，

並以事務所地址作為協會登記地址，並透過協會名義，使不具律師資格者提供民眾法律諮詢服

務；再利用協會於網路刊登「法律扶助基金會 幫助您」之不實廣告，招攬業務及向民眾收取委

任報酬，且未向民眾主動澄清協會與本會之不同，亦無告知民眾可向本會申請免費法律扶助資

訊，致弱勢民眾獲得免費法律扶助資源之權益被攔截及剝奪。

解除擔任法律扶助工作/移送律懲會

利用諮詢服務機會，取得諮詢民

眾個資，私下聯繫及為騷擾行為

律師法第39條、律倫規範第6條、法扶法第26

條第1項、扶律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

扶助律師利用擔任本會諮詢律師服務機會，取得諮詢民眾個資並私下與其聯繫，並要求民眾對

此保密藉以欺瞞本會；復利用民眾亟需法律協助之不安心情，對其為告白追求行為，致民眾有

受騷擾之負面感受。

解除擔任法律扶助工作/移送律懲會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  扶助律師專門評鑑委員會/覆審會

近3年律師申訴異議及評鑑處分類型表(2024.04更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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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  扶助律師專門評鑑委員會/覆審會

近3年律師申訴異議及評鑑處分類型表(2024.04更新)

未盡力維護受扶助人權益

律師法第31條、第43條第2項、律師倫理規範

第5條、第16條第1項、第27條、法律扶助法第

26條第1項、扶律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

【例一】扶助律師辦理消債扶助事件，未告知受扶助人調解日期，於調解不成立後亦未主動通

知受扶助人調解結果，致受扶助人喪失重新思考調解方案之機會，亦無法於調解程序核對、確

認債務金額及債權人名單是否正確。

【例二】扶助律師辦理勞資糾紛扶助事件，未告知受扶助人離職日將攸關其日後得否請領失業

給付金，致受扶助人未獲完整資訊下同意調解條件，後續亦遭勞動部拒絕其失業給付金之申

請。

【例三】扶助律師辦理消債扶助事件，經法院數次發函命補正資料後仍遲未補正，亦未說明未

補正之原因，置受扶助人於遭駁回或更生方案不認可之風險。

【例四】扶助律師辦理買賣契約扶助事件，未確認被告姓名是否正確，致受扶助人雖獲全部勝

訴判決，卻因被告姓名錯誤，而無法對正確之債務人聲請強制執行、實現其權利。

【例五】扶助律師辦理刑事毒品辯護扶助事件，所擬書狀及開庭時之辯護意見，均有前後主張

不一致情形；另稱有刑法第57、59條適用，卻未就第57條各款詳加論述，亦未說明受扶助人犯

罪之情狀有何顯可憫恕，縱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情，難謂已善盡實質辯護職責。

【例六】扶助律師辦理民事分割共有物扶助事件未充分準備，且未依受扶助人指示之內容與對

造調解，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確認筆錄內容即簽名，致受扶助人未同意情形下，必須負擔

高額稅賦。

停止派案2個月至2年/移送律懲會

未辦理律見

律師法第43條第2項、律倫規範第27條第2項、

扶律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、第7點第1項、第9

點、10點、第36點第3項第1款

扶助律師辦理受扶助人在監之扶助事件，雖於時程內呈遞委任狀、聲請閱卷、及提出書狀，然

僅以書信與受扶助人確認或電話聯繫代理人確認案情，而未律見受扶助人，難認扶助律師有與

受扶助人實質討論及分析案情。

停止派案1年

未提出書狀

第43條第2項、律倫規範第27條第2項、扶律應

行注意事項第4點、第12點、第36點第3項第2

款

扶助律師辦理刑事偵查辯護扶助事件，雖有到庭執行職務，然無正當理由未撰擬書狀並呈遞繫

屬機關。
停止派案3個月

開庭遲到/開庭未到/委由非律師

資格者代庭

律師法第43條第2項、律倫規範第27條第2項、

扶律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、扶律應行注意事項

第8點、第13點

扶助律師辦理扶助事件，開庭遲到或無故未到庭或委託不具律師資格者（如助理）代為出庭。 停止派案3個月至1年

未向法院聲請閱卷

律師法第43條第2項、律倫規範第27條第2項、

扶律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、扶律應行注意事項

第11點第1項、第36點第3項第5款

扶助律師辦理扶助事件，無正當理由未閱卷。 停止派案3個月

未配合辦理結案 扶律應行注意事項第35點

扶助律師應於扶助事件辦理完成之日起二個月內，填寫扶助律師結案回報書，依據所扶助之類

型，檢具結案證明文件及所撰擬之全部書狀，回報分會。若扶助律師逾期未回報結案，經分會

訂十五日催告仍未回報者，分會將以職權結案送審酌減或取消酬金，並依本會辦理扶助律師評

鑑辦法進行評鑑。

函請改善/解除擔任法律扶助工作

未依法保存卷證
律師倫理規範第42條第1項、扶律應行注意事

項第4點、第11點第1項後段
扶助律師未於辦理完成扶助事件後2年內保存卷證。 函請改善

備註：

1、本表引用之律師法係112年6月9日修正施行之律師法；引用之律師倫理規範係111年7月3日修正施行之律師倫理規範。

2、因扶助律師個別違規情狀不一，且常呈現複合態樣，故最終仍以律評會或覆審會委員個案審酌扶助律師之違規情狀、及影響受扶助人權益輕重等情後，綜合認定予以處分。

3、本表所列處分結果，均已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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